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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萃华珠宝”）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６８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０５６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

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９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６８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为

２４４

，

２００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９５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

者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

３３７．８４９８６

倍，超过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和《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９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９０％

。 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４８．０９

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４６

倍。

４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

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６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

配售的所有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９８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人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经核查确认，

６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１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

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４４

，

２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为

２

，

９１０

，

８６４

万元。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结束，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数

量为

２４４

，

２００

万股，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９５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认购倍数为

３３７．８４９８６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

向网上回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９１．２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４８．０９

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４６

倍。

三、网下配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配售对象为

１１４

家，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４４

，

２００

万股。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对所有参加网下申购并缴款的网下

投资者进行了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配售

给获配数量最大的投资者；若获配数量相同，则按照申报时间先后配售给申报时间早的投资者；如果按照

上述方法仍不能确定，则以投资者申购时在深交所网下电子平台中记录先后顺序为准。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最终获配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股数

（万股）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占网下配售总股数

的比例

公募基金和社

保基金（

Ａ

类）

４２

，

６００ １７．４４５％ １５０．７２７８ ０．３５３８０２８１％ ４０．００２％

年金保险资金

（

Ｂ

类）

１０３

，

９８０ ４２．５８０％ １１６．６０２３ ０．１１２１４２８５％ ３０．９４５％

其他投资者

（

Ｃ

类）

９７

，

６２０ ３９．９７５％ １０９．４６９９ ０．１１２１４２８５％ ２９．０５３％

总计

２４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７６．８０００ － １００％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

同；向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

４０％

、

３０％

。 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投资者

类型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鑫发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

－

中行

－

兴业信托

１

号投资组合

Ｃ １

，

８００ ２．０１８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农行

－

中国农业银

行离退休人员福利负债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理财计划专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资金集合计

划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１

，

６００ １．７９４２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

险万能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特定客户资产托管专户（宏源

证券中华财险）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Ｃ ４００ ０．４４８５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１

，

６００ １．７９４２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金网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

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基金公司

－

建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员工股权激励

理事会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姜飞雄 姜飞雄

Ｃ ２２０ ０．２４６７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增利

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Ｃ ２５０ ０．２８０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人寿

－

分红

－

个险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Ｃ １

，

０００ １．１２１４

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从容瑞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受托管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集团本级

－

自有资金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太平洋卓越财富二号（平衡型）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人万能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团体万能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型保

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

红

－

团险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个险万能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恒荣盛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远策恒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０５０ ２．２９８９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

体分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

意理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险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鑫享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７００ ０．７８４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鑫享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３５０ ０．３９２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鑫享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Ｃ ２５０ ０．２８０３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１

，

２００ ４．２４５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润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建行北京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中金组

合

Ｂ １

，

５８０ １．７７１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统筹外福利负债基金中

金组合

Ｂ １

，

６００ １．７９４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受托管理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

资金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保产

品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Ｂ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３７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Ａ ２

，

３００ ８．１４６４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远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Ｂ １

，

９００ ２．１３０７

周文涛 周文涛

Ｃ ２

，

３００ ２．５７９２

合计

２４４

，

２００ ３７６．８０００

注

１

：零股

９０

股根据零股配售原则配售给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注

２

： 投资者类型中

Ａ

指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

Ｂ

指年金保险资金类投资者；

Ｃ

指

Ａ

和

Ｂ

之

外其它类投资者。

四、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获配投资者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五、持股锁定期限

获配投资者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

８７５５７７２７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8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华珠宝”、“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萃华珠宝”

Ａ

股

１

，

４６８

万股。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

上回拨。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９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７１６

，

５６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

，

９５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９

，

９１９

，

２７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９９１９２７２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６８３７５９８５６６％

，网上投资者最终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４６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4-44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市级引导基金签署协议

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5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承办的“聚合社会资本资源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论坛在东湖宾馆

举行。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的全资子公

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工投资” ）、其他社会出资人与

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签署协议。 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拟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共同设立子基金武汉东湖华科投资中心，将

投资于光电子信息、传感器、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公司参与的目的

充分发挥地方引导基金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发挥华工科技产业导向作

用，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以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投资理念，共同

打造国内一流的以投资光电子信息、传感器、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

基金，推进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本企业合伙人创造财富。

二、存在的风险

基金将投资于光电子信息、传感器、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家宏观

经济环境、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国内外市场竞争形势都将直接影响基

金运作和经营业绩，给基金运营带来一定风险。 对此，基金将建立科学的决策

体系，完善的管理机制，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

后管理，确保基金的正常运作。

基金能否获得有权利机关批复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基金设立将投资具备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属性的科技

型企业，将有利于公司在战略新兴产业中更好的布局及准备。

由于本协议所涉及的业务合作尚处于初始框架协议阶段， 预计对公司

2014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协议具体实

施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988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4-45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2年11月2日召开的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短期融资

券。

2013年4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3]CP128号，下称“通知书” ），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

册，核定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

效。

2013年4月19日，公司发行了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4亿元，

并于2014年4月22日如期进行兑付。

2014年10月27日，公司已完成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5亿元

的发行，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4

华工科技

CP001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短期融资券代码

041456048

期限

365

天

起息日期

2014

年

10

月

27

日 兑付日期

2015

年

10

月

27

日

计划发行总额

5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

亿元

发行价格

100

元 发行利率

4.82%

（

发行日一年期

Shibor-14BP

）

主承销商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详情见本公司刊登在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

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的有关公告和相关文件。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4-056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7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

到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讯科技” ）发来的《关于办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容，2014

年10月22日，浩讯科技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 ）签

署《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书》，浩讯科技于2014年10月24日将持有的公司16,

870,000股股票质押给华融证券。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2014年10月22日，浩讯科技与华融证券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书》，

根据协议内容，浩讯科技于2014年10月24日将持有的公司16,870,000股股

票质押给华融证券。 本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0月24日，回购交易

日为2015年9月1日。 质押期限自2014年10月24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

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2014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仅限于浩讯科技持有凯美特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

移，不会影响浩讯科技对凯美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及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

浩讯科技在解除限售条件满足时，将及时要求华融证券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

办理标的证券的解除限售手续。 本次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6.38%，占公司总股本的4.17%。

二、历次股权质押与登记情况

1、2013年12月25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持有的公司限售股8,900,000股质押给湘

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 ）。 此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

为2013年12月25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3月25日。 质押期限自2013年12月

25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

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014年3月27日，浩讯科技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原质押给湘财证券8,900,

000股的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31日披露的公

告编号为2014-012《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

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2、2014年3月26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持有的公司限售股7,960,000股质押给湘

财证券。 本次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3月26日，回购交易日为2015年3

月26日。 质押期限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

让。 2014年5月27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分红

后，质押给湘财证券限售股增至11,940,000股。 目前该项质押尚未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3月31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14-012《关于浩讯科技

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3、2013年12月30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9,000,000股限售股质押给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 ），质押登记日为2013年12月30日，回

购交易日为2014年12月30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2013年12

月31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将18,000,000万股限售股质押给民族证券，质押登记日为

2013年12月31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12月26日，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

不能转让。 2014年5月27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分红后，浩讯科技质押给民族证券限售股增至40,500,000股。 2014年7月4

日，浩讯科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原质押给

民族证券40,500,000股的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

月8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14-048《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票质押式回

股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

4、2014年7月3日，浩讯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42,553,200股限售股质押给华融证券，本次

股权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7月3日，回购交易日为2015年7月3日，质押期

限自2014年7月3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目前该项质押

尚未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月8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14-048《关

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票质押式回股购交易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

告》）。

5、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披露了《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4-004）， 浩讯科技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176,

175,000股于2014年2月18日解禁上市流通。 2014年2月18日披露了《关于股

东追加锁定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6）， 浩讯科技承诺对所持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176,175,000股解禁后，自愿追加限售期一年。 2014年5

月27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分红后，浩讯科技持有

公司股份264,262,500股。

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份264,262,500股，全部为限

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25%，累计质押71,363,200股，质押部分占浩讯

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7.00%，占公司总股本的17.62%。

三、备查文件

1、《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

2、《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3、《股份冻结数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4-128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购买资产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及变更道真县中医院经营权的议案》，2014

年10月25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公

司购买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26）。 现就该事项补充以下内容：

一、资产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2014年8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房屋

（

含土地

）

- 12,448.03 - -

资产总计

- 12,448.03 - -

注：该等房屋（含土地）属于刘令个人资产，无账面价值记录，因此没有计

算增减值及增值率。

二、特别事项说明

1、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有5项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分别为遵房权

证道真县字第201400517号、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201400518号、遵房权证道

真县字第201400519号、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201400520号、遵房权证道真县

字第201400521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刘令，房屋位于道真县玉溪镇东街路，登

记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医疗用房，总建筑

面积为5629.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国有出让。

上述5项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为道国用（2011）第002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权人为重庆奥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用途为商住用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000平方米，终止日期为2055年3

月10日。其地上包括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行

分摊或分割。

上述5项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与《国有土地使用

证》记载的土地使用者均不一致，房屋所有权人刘令在《相关产权说明》承诺

上述建筑面积为5629.34平方米的房屋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为其所有，权属无

争议。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此次评估假设上述5项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者为刘

令，评估结果中包含了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若因房屋或土地权属问题发

生法律纠纷，评估报告相应立即失效。

2、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有4项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分别为遵房权

证道真县字第00009252号、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00009253号、遵房权证道真

县字第00009254号、遵房权证道真县字第00009255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刘

令，房屋位于道真县玉溪镇东街路，总面积为14167.54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办

公用房，建成时间为2007年。

上述4项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为道国用（2011）第001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人为刘令，用途为医疗卫生综合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530.9平方米，终止日期为2055年3月10日。其地上包括

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行分摊或分割，评估结

果中含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3、纳入评估的指定资产中，有3项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刘令在

《相关产权说明》承诺该房屋产权属其所有，无产权争议。 本次评估根据道真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正大房产测绘所出具的房产实测报（2014）第00485号、房

产实测报（2014）第00486号、房产实测报（2014）第00487号《道真县房屋面

积测绘报告》中列示的面积进行评估，《道真县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列明：3项

房屋均位于道真县玉溪镇， 面积分别为893.93平方米、1491.97平方米、125.37

平方米，结构分别为混合、混合、框架，用途分别为其他、辅助、商业。

上述3项房屋对应的土地使用证为道国用（2011）第001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其地上包括本次评估对象及其他多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面积未进

行分摊或分割。对上述3项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根据委托方和产权

持有方双方协商，仅考虑了土地价值和房屋建造成本。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83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根据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

资》作出的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损益以及2014年前两个季度

损益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4年3月13日发布了

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 “新会计准

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新

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中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

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后续修订的相关具体准则或解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

该项准则的规范范围与原准则相比有所缩减，仅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

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变为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 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

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公

司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将没有重大影响的

被投资单位由原来在长期股权投资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并追溯调整

年初余额。 该项调整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如下：

被投资单位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龙岩市华奥汽车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

0.00 -10,341,252.91 10,341,252.91 0.00

武夷山交通大酒店

0.00 -1,500,000.00 1,500,000.00 0.00

福建莆田汽车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0.00 -2,062,000.00 2,062,000.00 0.00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0.00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南平市延平区延州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0.00 -3,726,000.00 3,726,000.00

建瓯市瓯房汽车客运有限公

司

0.00 -864,000.00 864,000.00 0.00

顺昌县农村客运公司

0.00 -245,000.00 245,000.00 0.00

合计

0.00 -20,738,252.91 20,738,252.91 0.00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金额：长期股权投资减少2073.83万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2073.83万元；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

报表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产生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进行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